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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18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方日升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08 

 

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和致歉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一、媒体报道情况 

近日，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关注到有媒体

发布“又见光伏圈奇事：东方日升高管朋友圈透露订单规模，卖方首席‘微信

调研’”等相关报道。公司就报道内容进行了认真核实，现予以澄清说明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公司针对上述媒体报道事项说明如下： 

1、关于庄英宏职务及其于微信朋友圈发布有关言论的具体情况 

庄英宏在公司的职务为公司组件事业部全球市场总监，系公司中层管理人

员。经与庄英宏核实：庄英宏于2023年1月9日21时32分许在其微信朋友圈转发

双一力储能公众号发布的“15GWh！宁波双一力与海辰储能签订三年电芯供应

战略合作协议”文章，并配以文字“发力储能，我们认真的，23年在手已签4吉

瓦时多了。。。”，随后，卖方研究员朱玥在其该条朋友圈下与庄英宏进行了简单

评论与回复，而后，庄英宏于当晚22时30分许删除了在其该条朋友圈下其与朱

玥的相关评论对话。除与朱玥的相关评论对话外，庄英宏未发表过其他相关言

论。 

庄英宏发布的相关言论均系其个人行为，不代表公司立场。 

2、关于公司储能业务订单情况及电池组件非硅成本情况的澄清说明 

（1）关于公司储能业务订单情况 

公司储能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双一力（宁波）电池有限公司主要承载和

负责，经自查：目前双一力（宁波）电池有限公司已双签订单量约1GWh，意

向在谈订单量约3GWh，合计约4GWh。庄英宏所述“23年在手已签4吉瓦时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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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”为其与公司储能业务相关同事交流了解后作出的个人理解，口径为公司双

签订单量与意向在谈订单量的合并量。 

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，储能业务形

成的收入在公司整体收入中占比不高，储能业务订单量的获取情况预计不会对

公司整体的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。 

（2）关于公司电池组件非硅成本及经营业绩情况 

庄英宏于朋友圈评论中回复“按照硅片报价5.1元/片，电池非硅0.14元/瓦再

加组件非硅成本0.6元/瓦”为其个人基于对光伏行业多年的经验了解、判断及持

续跟踪市场相关公开信息进行的回复。根据PV InfoLink于2023年1月4日发布的

周光伏供应链价格，210单晶硅片价格区间为4.80元/片-5.30元/片；根据中信证

券于2022年12月7日发布的《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光伏板块2023年投资策略：

景气相随，拔萃鼎新》，该报告对现价下不同技术路线头部一体化产能成本进行

了测算，电池片非硅成本为0.14元/W，组件非硅成本为0.61元/W，上述相关行

业公开数据与庄英宏回复相关数据一致。 

公司利润情况除受收入、成本影响外，期间费用、投资收益、资产减值损

失、营业外收支等亦会影响公司利润水平。公司历史财务数据详见公司于巨潮

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定期报告，由于公司经营规模较大，国内外子公司较多，

2022年度财务数据正在汇总测算中，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公司未对2023年及未来年度经营情况编制盈利预测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公司十分重视该不当发言事件，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庄英

宏本人对该事件对市场造成的影响表示歉意。鉴于该事件的严重性，公司将对庄

英宏进行内部问责。同时，公司将组织全体董事会成员、监事会成员、高级管理

人员、中层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部门负责人（包括证券部相关人员等）对信息披

露相关规章制度开展专项学习，汲取本次事项的教训，防范类似情形再次发生。 

致歉说明：公司就本次行为向广大投资者造成的影响表示歉意，并将加强对

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学习，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。 

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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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同时进一步加强员工管理。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

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

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月12日 


